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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的指引 

 

实用新型专利是我国三种专利类型之一，与发明专利、外观

设计专利共同为广大创新主体提供有效的创新成果保护路径。实

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判断是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审查实践中

的重要内容。本指引旨在梳理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相关规定

和示例，引导创新主体准确理解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边界，

促进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撰写和答复质量的提高，推动实用新型专

利制度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相关要求及判断要素 

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，实用新型，是指对产品的形状、

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，需同时具备三个

方面要素：产品、形状和/或构造以及技术方案。当一件实用新

型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不符合上述任一方面要素的相关规定时，

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下面主要结合专利法、专利审

查指南等中有关以上三方面要素的相关规定分别进行梳理。 

二、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及产品的常见情形 

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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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，有确定形状、构造且占据

一定空间的实体。一切方法以及未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品

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

及产品的常见情形如下。 

（一）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应明确排除方法 

如果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为一种方法，则不符合实用新型专

利保护客体的要求。比如权利要求主题名称为一种齿轮的制造方

法、工作间的除尘方法或数据处理方法等。 

（二）权利要求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状、

构造 

权利要求中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状、构造，

不得包含方法的步骤、工艺条件等。如采用已知的焊接、热压等

加工方法限定的各部件的连接关系等。对于方法本身的改进，如

产品的加工步骤、工艺方法等的改进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

的客体。即使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对方法本身的改进，又包含产品

的形状、构造特征，仍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如，一种可降解抗菌型保鲜膜套，权利要求中不仅包含了套

体采用可降解薄膜制作、末端设有松紧固定带的形状、构造特征，

还包含了以提高抗菌剂与薄膜结合强度保证抗菌效果为目的的

改进的抗菌加工工艺。该工艺为：薄膜分别采用去离子水和乙醇

溶液进行两次清洗，在抗菌液中浸渍 10 秒后进行轧辊，最后进

行分段加热：低温在 30-50摄氏度，去除水分同时预热，高温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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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-85 摄氏度，进行烘干。由于权利要求中包含了对于方法本身

的改进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（三）关于计算机程序的客体判断 

结合计算机程序的技术特点，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产品权

利要求，仅包含已知计算机程序名称的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

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对于既包含了硬件的改进，又包含了计算机程

序的产品权利要求，如果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在于硬件部分，且所

涉及的计算机程序为已知的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

客体；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了对硬件部分的改进，又包含了对

计算机程序本身的改进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因为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，对于形式上撰写为产品，但

实质上属于计算机程序模块构架类的权利要求，由于仅包含以计

算机程序流程为依据的程序模块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

体。 

具体的，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人脸识别智能门锁，为

了解决传统机械门锁如果忘带钥匙则无法开门的问题，采用了人

脸匹配自动开锁的技术手段，其中包含了硬件结构的改进，也包

含了处理器模块中运行的实现人脸识别的计算机程序。如果该人

脸识别程序为已知的，权利要求不涉及对该程序本身做出的改进，

该权利要求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再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自控式红绿灯控制系统，其特

征在于包括与参数设置输入装置、强制开关装置和多级地感线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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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装置连接的中央控制单元，主要解决现有技术中红绿灯无法

根据道路静止车辆排队长度自动调整不同方向的车辆放行时间

和各方向的放行顺序的问题。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需要依赖“中央

控制单元”中运行的实现“对车辆检测信号进行分析运算，判断

道路上是否有车辆以及车辆的行驶状态，并计算道路上静止车辆

的排队长度，根据各道路静止车辆排队长度自动调整不同方向的

车辆放行时间和各方向的放行顺序”这一功能的计算机程序，如

果该计算机程序不属于已知计算机程序，则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

计算机程序本身的改进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又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语义词典构建装置，其特征在

于，包括：语句筛选模块，用于从用户的网络日志中提取具有相

同或者相近语义的句子；词语筛选模块，……；词语聚类模

块，……。虽然该权利要求撰写为产品权利要求的形式，但其实

质是以计算机流程为依据、按照与计算机流程的各步骤完全对应

一致的方式撰写的，实质上属于计算机程序模块构架类权利要求，

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（四）关于人为布局规划的客体判断 

人为布局规划通常是指根据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，对建筑物、

场地空间等做出的，主要依靠人为规则以及使用方式等改进实现

的布局规划。由于该类申请解决技术问题或达到技术效果必须依

赖于人为规划的改进，其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实质上不

符合专利审查指南中有关针对产品形状、构造提出的改进技术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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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要求，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特殊车道，

解决提高交叉路口的通行能力的问题，解决该问题必须依赖对车

道功能进行的人为划分，其是对人为布局规划的改进，因此，该

权利要求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再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花园式厂房，解决现有厂房整

合度差，产量匹配度低，各个环节存在大量转运过程，各环节流

通物流成本高等问题，解决该问题必须依赖对厂房各功能区域位

置的人为划分，其是对人为布局规划的改进，因此，该权利要求

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三、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及形状和/或构造的常见

情形 

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实用新型应当是针对产品

的形状和/或构造所提出的改进。 

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、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

空间形状。包含产品二维或三维的形态，如螺旋形的刀具、横截

面呈倒“F”型的型材。无确定形状的产品，如气态、液态、粉

末状、颗粒状的物质或材料，其形状不能作为实用新型保护的形

状特征。 

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、组织和相互关

系。机械构造、线路构造、复合层结构属于产品的构造。物质的

分子结构、组分、金相结构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给予保护的产



 — 6 —

品的构造，如仅改变焊条药皮组分的电焊条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

保护的客体。 

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及产品形状和/或构造的常见

情形如下。 

（一）关于形状特征的客体判断 

不能以生物的或者自然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。例

如，植物盆景中植物生长所形成的形状、假山形状等。 

不能以摆放、堆积等方法获得的非确定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

状特征。例如，不能以堆积后形成的圆台形状作为一种建筑沙堆

的形状特征，也不能以摆放后形成的梯形形状作为一种钢管的形

状特征。 

允许产品中的某个技术特征为无确定形状的物质，如气态、

液态、粉末状、颗粒状物质，只要其在该产品中受该产品结构特

征的限制即可，例如，对温度计的形状构造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中

允许写入无确定形状的酒精。 

产品的形状可以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确定的空间

形状。例如，具有新颖形状的冰杯、降落伞等。又如，一种用于

钢带运输和存放的钢带包装壳，由内钢圈、外钢圈、捆带、外护

板以及防水复合纸等构成，若其各部分按照技术方案所确定的相

互关系将钢带包装起来后形成确定的空间形状，这样的空间形状

不具有任意性，则钢带包装壳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

客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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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层状结构、线路构造的客体判断 

一般来说，层状结构、线路构造属于产品的构造。复合层结

构中层的厚薄、均匀程度不影响其作为一种产品的构造。但产品

的印刷层不属于产品的构造，即通过印刷或者绘制方式在产品表

面形成的含有图案、文字、符号等内容的信息层不属于产品的构

造，例如，印制在袋体表面的广告层。 

线路构造通常包括电路、气路、液压线路、光路等。电路各

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定的连接关系可以是有线连接，也可以是无线

连接。例如可以根据电路中信号流的流向描述电路的构造：一种

二氧化碳气体浓度传感器，由信号采集单元、信号取样单元、放

大滤波电路和整形电路构成，其特征是：信号采集单元采集空气

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信号，然后将采集到的信号输入给信号取样

单元，然后经过放大滤波电路进行电信号放大，并由滤波电路滤

除工频和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，得到有效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，

然后将该信号通过整形电路处理得到方波脉冲信号。 

（三）关于材料特征的客体判断 

对于包含材料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，如果仅包含已知材料名

称的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；如果包含对材料

本身改进的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由于物质的组分

或配方含量属于材料特征本身的表现形式，因此，若撰写产品权

利要求时需包含类似“采用 50%的 A、40%的 B及 10%的 C 制

成”、“在 D中加入 E”、“包括 F、G、H中的一种或多种/至少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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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F、G、H 中的一种”等有关组分或配方含量的限定，则应当

明确其为已知的。 

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空气净化滤芯，其特征在于，包

括由精密陶瓷制成的硬质外壳，以及外壳内由载银活性炭层、负

离子石层、硅藻土层构成的多层复合芯体。其记载了外壳以及复

合芯体各层的具体材料，由于上述材料均为已知材料的名称，不

包含对材料本身的改进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再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蚕丝纸尿裤，由与臀部贴合的

主体和连接于主体的腰围松紧带组成，主体包括天然蚕丝无纺布

覆面表层、复合透气底膜以及设置在二者之间的锁水吸收芯体，

所述锁水吸收芯体由高分子吸水树脂与木浆混合制成。其包含了

锁水吸收芯体的具体材料，如果具有“由高分子吸水树脂与木浆

混合制成”这一组分特征的吸收芯体属于已知材料，则权利要求

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，如果其是对吸收芯体材

料本身提出的改进，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（四）关于食品类申请的客体判断 

食品类申请是否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判断实质在

于其是否包含了对材料本身的改进，若包含了对材料本身的改进

则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

糕点，通过三层糕层和夹在各层之间的调味层构成，糕层分别由

面粉、玉米粉、糯米粉制成，调味层分别由甜味调味料和咸味调

味料制成。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升糕点的口感，虽然其具有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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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结构特征，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赖于通过对糕层材料及调味

层材料的选择或者组合的改进而实现，因此该权利要求实质上包

含了对材料本身提出的改进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四、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及技术方案的常见情形 

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述的技术方案，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

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。技术手段通常

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。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，以获得

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

体。 

产品的形状以及表面的图案、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，没

有解决技术问题的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产品表面

的文字、符号、图表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

保护的客体。例如，仅改变按键表面文字、符号的计算机或手机

键盘；以十二生肖形状为装饰的开罐刀；仅以表面图案设计为区

别特征的棋类、牌类，如古诗扑克等。 

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涉及技术方案的常见情形如下。 

（一）关于与表面图案、色彩结合方案的客体判断 

产品表面的图案、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新方案，没有解决技术

问题的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

护一种国风雨衣，在雨衣的适当位置印制国风元素图案。在雨衣

表面设置图案的目的是以雨衣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，表达个性、

美观，没有解决技术问题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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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安全雨衣，其特征在于，雨衣的前胸

及后背位置设置荧光图案。通过荧光图案在光线不足环境中的警

示作用，解决了提高行人雨天出行安全性的技术问题，该技术方

案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（二）关于以美感为目的方案的客体判断 

仅以美感为目的对产品形状改进的方案，没有解决技术问题，

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例如，为了美观将垃圾桶的外

形制成熊猫形的方案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 

如果对产品形状进行改进的方案，不仅以美感为目的，而且

客观上利用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，解决了技术问题，产生

了技术效果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如，流线

形轿车，其形状改进不仅有美观的作用，也更好地克服汽车在行

驶过程中的风阻，解决了技术问题，可以认为属于实用新型专利

保护的客体。 

五、有关客体判断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答复注意事项 

（一）选择合适的专利类型 

对于一项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，应选择合适的专利类型。由

于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产品，对于实质上包含方法/材料改进的

技术方案，无法采用实用新型专利进行保护，可以考虑申请发明

专利。对于单纯以美感为目的的申请，无法采用实用新型专利进

行保护，符合外观设计相关要求的，可以考虑申请外观设计专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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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客体判断有关的权利要求的撰写 

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审查对象是全部权利要求，因此，

在撰写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时，对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应

予以同样的关注，如果独立权利要求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，

但从属权利要求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时，该申请也不能

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。 

（三）与客体判断有关的答复或修改注意事项 

在答复涉及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相关审查意见时要注

意答复和修改方式，既要针对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答

复，也要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问题。由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

审查对象是权利要求，仅对说明书进行修改通常无法克服权利要

求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缺陷。对权利要求的简单合并、

表述方式的变换等不具有实质性的修改也无法克服权利要求不

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缺陷。简单删除独立权利要求中不

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的技术特征可能会导致修改后的权

利要求超出原始申请记载范围，引起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

定的新问题。 

在答复涉及组合物等材料是否为已知材料的审查意见时，应

当通过充分陈述理由或举证的方式说明本申请中特定组合物及

其所包含的各组分（及其配比），整体为已知材料，而不是简单

说明本申请中特定组合物的各组分是已知的。 

在答复涉及计算机程序是否为已知的审查意见时，应当将该



 — 12 —

计算机程序视为一个整体，通过充分陈述理由或举证的方式说明

包含了其完整执行逻辑的计算机程序为已知，而不是将注意力集

中在该计算机程序的每一条指令或者实现某一功能的程序指令

集合是否为已知上。 

 

参考文献 

[1]国家知识产权局，《专利审查指南 2010（2019 年修订）》

[M].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，2020年 3月 

[2]国家知识产权局，《审查操作规程实用新型分册》[M]. 北

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 2月 


